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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湘乡市

促进主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

措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为 深入 贯彻 落实 党 的二 十大 和 二十 届历 次全 会 精

神，锚定实现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做优做强“一主

两特”（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、化学原

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、医疗器械）产业，加快培育和发

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实际，

特制定《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湘乡市促进

主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以

下简称《举措》），现将《举措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了摆脱县域经济“大而不强”，主动融入长株潭

都市圈，主动承接长沙、湘潭等地的产业外溢。湘乡经

济开发区通过向长沙经开区、长沙高新区等地先进经验

学习，2025 年 9 月，起草了《湘乡市促进主特产业高

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并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建议。该《举措》出台后，我市

产业错位优势更加明显，依托我市唯一能系统性支持的

“绿色化工园区+电力产业+医疗器械”等特色链主产

业，有利于推动全链条的产值、税收倍增，可操作性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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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策依据

1.省、市招商引资规定（湘政办发〔2023〕14 号文），

聚焦“一主两特”产业（电子设备制造、绿色化工、医

疗器械）高质量发展，明确财政资金以后补助 /贴息等

间接方式支持。

2.参照《湖南湘江新区（长沙高新区）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该《举措》主要有强化创新驱动支撑、鼓励企业自

主创新扩规模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、支持企业高水平开

放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五个方面聚焦发力，涉及支持加

大研发投入、支持争创科技奖励、支持扩大投资规模等

16 条具体条款。

四、其他

本《举措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本举

措有效期内如遇法律、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从

其规定。本举措中的奖励资金由湘乡市财政局统筹安

排，涉及园区企业的奖励资金由湘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承担。


